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監宣字第1002號

聲  請  人  丁○○   

關  係  人  乙○○         

  上列聲請人聲請改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事件，本院裁定如

下：

    主    文

改定丙○○（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為受監護宣告之

人甲○○（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之會同開具財產清

冊之人。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受監護宣告之人甲○○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關係人乙○○明確拒絕配合會同開具財產清

冊，已明顯損及甲○○之最佳利益。聲請人擔任相對人之監

護人後，即調閱相對人相關金融機構帳戶，卻發現有諸多不

明款項遭領取之情形，為能維護相對人之利益，聲請人向臺

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提出告訴，請求調查該款項是否涉嫌相關

犯罪行為，經臺中地檢署調查後，提領之人為關係人乙○

○，此部分乙○○亦不否認，雖臺中地檢署尚未確認是否有

犯罪情事，但若仍由其擔任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亦恐有利

益衝突問題。又經聲請人查調相對人之金融帳戶後，相對人

之帳戶已無存款足以支付相對人每月之照護費用，且目前相

關費用都是由聲請人以自己之費用加以墊付，為能更妥善安

排相對人之財產並作為相對人之照顧費用，自當有儘速開立

財產清冊之必要，然關係人乙○○卻以各式理由推託、遲

延，其行為實屬不當。本件基於考量為相對人即受監護人之

利益，懇請鈞院准許改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改定關係

人丙○○(甲○○之姊)為受監護宣告人甲○○之會同開具財

產清冊之人。

二、關係人乙○○則以：甲○○尚有未浮現的積極財產及消極財

產未列入清冊，債權債務尚無法確立，乙○○無法開立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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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祭祀公業林欽，祀地買賣無效案件，目前最高法院審理

中，甲○○為派下員，有其應享之祀地財產份額，另一案件

祭祀公業林欽之管理人林煌城之管理權有無之爭訟，最高法

院已發回更二審，並繫屬於臺中高分院。因此，甲○○尚有

祀地的財產份額，即應負擔訴訟等費用（含歷審律師費）的

債務義務，債權債務尚無法確立。登記在甲○○的名下之汽

車，係借名登記，實質上為乙○○所有，監護人均堅稱甲○

○所有，產權不清，乙○○無法開立清冊：受監護人甲○○

名下汽車（車號：000-0000），係2005年出廠，是乙○○00

00年0月出資購買，用來載運甲○○車禍復健就醫治療及母

親周一、三、五洗腎就醫等日常生活之交通工具，車子目前

由本人使用中，本人已數次發函並附上購買契約書之證據，

要求監護人配合辦理過戶到本人名下，以利辦理各項汽車保

險，監護人均堅稱甲○○所有，產權不清，乙○○無法開立

清冊。甲○○車禍住院及復健三、四年期間，均由乙○○一

人照顧及支付醫藥費看護費，費用巨大尚未釐清，監護人丁

○○隨即提告乙○○侵占甲○○低收身障補助金，現於臺中

地檢署偵查中，乙○○尚不宜開立財產清冊。自甲○○於10

6年11月12日嚴重車禍顱內出血，分別送至國軍803醫院、長

安醫院、澄清復健醫院、賢德醫院，草屯療養院醫療照顧，

此三、四年期間，監護人丁○○及其家人未見探視甲○○，

亦未分擔支付任何醫療及看護費用，且拒絕給予母親魏月足

生活費，全由乙○○一人照顧及支出各項費用。嚴格來說，

甲○○尚有積欠乙○○代為支出之上開費用，監護人丁○○

卻倒果惟因，一取得監護人資格即提告乙○○偽造文書侵占

甲○○的低收身障補助金（臺中地檢署112偵13525號偵查

中），檢方正在釐清中，兩兄弟間財務尚未釐清，乙○○拒

　　尚難開立財產清冊等語。　　

三、按有事實足認監護人不符受監護人之最佳利益，或有顯不適

任之情事者，法院得依第1106條第1項聲請權人之聲請，改

定適當之監護人，不受第1094條第1項規定之限制；成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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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監護，除本節有規定者外，準用關於未成年人監護之規

定，民法第1106條之1第1項、第1113條分別定有明文。又監

護開始時，監護人對於受監護人之財產，應依法會同法院指

定之人，於二個月內開具財產清冊，並陳報法院，且監護人

對於受監護人之財產，於財產清冊開具完成並陳報法院前，

僅得為管理上必要之行為，同法第1099條第1項、第1099條

之1分別有明文規定。民法關於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雖

未如監護人般有上揭改定之規定，惟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之立法目的，在於輔助監護人執行職務並施以監督，會同開

具財產清冊之人對於監護開始時之監護事務，具有監督職

責，以確定受監護宣告人可供養護之財產範圍，並使其他利

害關係人於監護開始後，得藉此監督監護人是否有濫用財產

或其他侵害受監護宣告人之行為，以為改定監護人之聲請，

或追究其失職之責，於監護事務上與監護人間僅是角色分

配，兩者設置之目的，均為保障受監護宣告人之利益，是為

免無法陳報受監護宣告之人之財產清冊而影響其安養與照顧

之權益，並保護受監護宣告之人之利益，依相類似者，應做

相同處理之法律原則，倘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未積極執

行監督職務，或消極未會同開具財產清冊陳報法院，監護人

亦將無法順利執行監護職務，對於受監護人之財產，亦僅能

為管理上之必要行為，則受監護人之安養與照護，勢必因此

而受影響；是基於保障受監護宣告人之利益，於會同開具財

產清冊之人，有事實足認不符受監護人之最佳利益，或有顯

不適任之情事或其他無法或不願執行職務者，應得類推適用

民法第1106條之1第1項之規定，由有聲請權人聲請改定之或

由法院另行指定之。

四、經查：

　㈠受監護宣告人甲○○現名下僅有土地一筆、車輛一部，此有

其有稅務電子閘門所得財產明細表在卷為憑，聲請人即監護

人前已聲請許可處分受監護人不動產以照養甲○○之生活，

足認開立財產清冊確有必要，於開立財產清冊前監護人僅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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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管理行為，關係人乙○○拒絕會同開立財產清冊，難謂對

受監護宣告人甲○○之照養無何影響。

　㈡再經本院函請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龍眼林社會福利慈善事業

基金會對聲請人、受監護宣告人甲○○、關係人乙○○、丙

○○進行訪視調查，結果略以：「就本會訪視了解，監護人

丁○○於訪視中陳述諸多會同人乙○○過往不利情事，且稱

現階段會同人乙○○亦不願意簽署財產清冊，導致影響受宣

告人變賣土地以負擔其養護費用等事宜，對此會同人乙○○

主張係因目前受宣告人汽車所有權尚未明確，且未來受宣告

人也有祭祀公業之財產部分尚未顯現，加上其土地也需傳

承，所以才未簽署財產清冊。土地傳承之適法性本會已於前

點論述之，故為受宣告人之需求，此點恐非屬拒絕簽署財產

清冊之正當理由；惟另外針對受宣告人汽車所有權案件及祭

祀公業之隱性財產，是否宜一併計入財產清冊所應確認之項

目，恐需鈞院依職權調閱相關資料再為衡酌之，故建請鈞院

宜再衡酌相關資料後，自為斟酌本案是否有改定會同開具財

產清冊人之必要性。」，有訪視報告在卷可參。

　㈢關係人乙○○所稱隱性財產、尚不明確之積極財產、消極財

產依目前狀況既未能確立，仍可會同陳報受監護宣告人其餘

財產，此非拒絕之正當理由；所稱車輛一部，業據乙○○對

受監護宣告人甲○○提告請求車輛所有權移轉登記等訴訟(1

12年度中簡字004042號)，除此乙○○另認甲○○尚有積欠

乙○○代為支出之上開醫療及看護費用，足認乙○○與受監

護宣告人甲○○存有利益相反之情形，從而綜合聲請人及關

係人乙○○、丙○○之陳述暨卷內證據資料，參以乙○○以

上開情詞明確拒絕會同開具財產清冊等情，由其擔任會同開

具財產清冊之人顯不符受監護人之最佳利益，應認有改定之

必要，聲請人請求本院改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即屬有

據。

　㈣本院審酌本件監護人請求改由丙○○擔任會同開具財產清冊

之人，而丙○○亦願意擔任，有其家事陳述狀及社工訪視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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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在卷為憑，認由其擔任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應可善盡

保護受監護宣告人甲○○權益，爰依前揭規定，改定丙○○

為甲○○之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3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顏銀秋 

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3 　　日

                              書記官  陳彥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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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監宣字第1002號
聲  請  人  丁○○    
關  係  人  乙○○          
  上列聲請人聲請改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改定丙○○（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為受監護宣告之人甲○○（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之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受監護宣告之人甲○○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關係人乙○○明確拒絕配合會同開具財產清冊，已明顯損及甲○○之最佳利益。聲請人擔任相對人之監護人後，即調閱相對人相關金融機構帳戶，卻發現有諸多不明款項遭領取之情形，為能維護相對人之利益，聲請人向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提出告訴，請求調查該款項是否涉嫌相關犯罪行為，經臺中地檢署調查後，提領之人為關係人乙○○，此部分乙○○亦不否認，雖臺中地檢署尚未確認是否有犯罪情事，但若仍由其擔任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亦恐有利益衝突問題。又經聲請人查調相對人之金融帳戶後，相對人之帳戶已無存款足以支付相對人每月之照護費用，且目前相關費用都是由聲請人以自己之費用加以墊付，為能更妥善安排相對人之財產並作為相對人之照顧費用，自當有儘速開立財產清冊之必要，然關係人乙○○卻以各式理由推託、遲延，其行為實屬不當。本件基於考量為相對人即受監護人之利益，懇請鈞院准許改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改定關係人丙○○(甲○○之姊)為受監護宣告人甲○○之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二、關係人乙○○則以：甲○○尚有未浮現的積極財產及消極財產未列入清冊，債權債務尚無法確立，乙○○無法開立清冊：祭祀公業林欽，祀地買賣無效案件，目前最高法院審理中，甲○○為派下員，有其應享之祀地財產份額，另一案件祭祀公業林欽之管理人林煌城之管理權有無之爭訟，最高法院已發回更二審，並繫屬於臺中高分院。因此，甲○○尚有祀地的財產份額，即應負擔訴訟等費用（含歷審律師費）的債務義務，債權債務尚無法確立。登記在甲○○的名下之汽車，係借名登記，實質上為乙○○所有，監護人均堅稱甲○○所有，產權不清，乙○○無法開立清冊：受監護人甲○○名下汽車（車號：000-0000），係2005年出廠，是乙○○0000年0月出資購買，用來載運甲○○車禍復健就醫治療及母親周一、三、五洗腎就醫等日常生活之交通工具，車子目前由本人使用中，本人已數次發函並附上購買契約書之證據，要求監護人配合辦理過戶到本人名下，以利辦理各項汽車保險，監護人均堅稱甲○○所有，產權不清，乙○○無法開立清冊。甲○○車禍住院及復健三、四年期間，均由乙○○一人照顧及支付醫藥費看護費，費用巨大尚未釐清，監護人丁○○隨即提告乙○○侵占甲○○低收身障補助金，現於臺中地檢署偵查中，乙○○尚不宜開立財產清冊。自甲○○於106年11月12日嚴重車禍顱內出血，分別送至國軍803醫院、長安醫院、澄清復健醫院、賢德醫院，草屯療養院醫療照顧，此三、四年期間，監護人丁○○及其家人未見探視甲○○，亦未分擔支付任何醫療及看護費用，且拒絕給予母親魏月足生活費，全由乙○○一人照顧及支出各項費用。嚴格來說，甲○○尚有積欠乙○○代為支出之上開費用，監護人丁○○卻倒果惟因，一取得監護人資格即提告乙○○偽造文書侵占甲○○的低收身障補助金（臺中地檢署112偵13525號偵查中），檢方正在釐清中，兩兄弟間財務尚未釐清，乙○○拒
　　尚難開立財產清冊等語。　　
三、按有事實足認監護人不符受監護人之最佳利益，或有顯不適任之情事者，法院得依第1106條第1項聲請權人之聲請，改定適當之監護人，不受第1094條第1項規定之限制；成年人之監護，除本節有規定者外，準用關於未成年人監護之規定，民法第1106條之1第1項、第1113條分別定有明文。又監護開始時，監護人對於受監護人之財產，應依法會同法院指定之人，於二個月內開具財產清冊，並陳報法院，且監護人對於受監護人之財產，於財產清冊開具完成並陳報法院前，僅得為管理上必要之行為，同法第1099條第1項、第1099條之1分別有明文規定。民法關於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雖未如監護人般有上揭改定之規定，惟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之立法目的，在於輔助監護人執行職務並施以監督，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對於監護開始時之監護事務，具有監督職責，以確定受監護宣告人可供養護之財產範圍，並使其他利害關係人於監護開始後，得藉此監督監護人是否有濫用財產或其他侵害受監護宣告人之行為，以為改定監護人之聲請，或追究其失職之責，於監護事務上與監護人間僅是角色分配，兩者設置之目的，均為保障受監護宣告人之利益，是為免無法陳報受監護宣告之人之財產清冊而影響其安養與照顧之權益，並保護受監護宣告之人之利益，依相類似者，應做相同處理之法律原則，倘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未積極執行監督職務，或消極未會同開具財產清冊陳報法院，監護人亦將無法順利執行監護職務，對於受監護人之財產，亦僅能為管理上之必要行為，則受監護人之安養與照護，勢必因此而受影響；是基於保障受監護宣告人之利益，於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有事實足認不符受監護人之最佳利益，或有顯不適任之情事或其他無法或不願執行職務者，應得類推適用民法第1106條之1第1項之規定，由有聲請權人聲請改定之或由法院另行指定之。
四、經查：
　㈠受監護宣告人甲○○現名下僅有土地一筆、車輛一部，此有其有稅務電子閘門所得財產明細表在卷為憑，聲請人即監護人前已聲請許可處分受監護人不動產以照養甲○○之生活，足認開立財產清冊確有必要，於開立財產清冊前監護人僅得為管理行為，關係人乙○○拒絕會同開立財產清冊，難謂對受監護宣告人甲○○之照養無何影響。
　㈡再經本院函請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龍眼林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對聲請人、受監護宣告人甲○○、關係人乙○○、丙○○進行訪視調查，結果略以：「就本會訪視了解，監護人丁○○於訪視中陳述諸多會同人乙○○過往不利情事，且稱現階段會同人乙○○亦不願意簽署財產清冊，導致影響受宣告人變賣土地以負擔其養護費用等事宜，對此會同人乙○○主張係因目前受宣告人汽車所有權尚未明確，且未來受宣告人也有祭祀公業之財產部分尚未顯現，加上其土地也需傳承，所以才未簽署財產清冊。土地傳承之適法性本會已於前點論述之，故為受宣告人之需求，此點恐非屬拒絕簽署財產清冊之正當理由；惟另外針對受宣告人汽車所有權案件及祭祀公業之隱性財產，是否宜一併計入財產清冊所應確認之項目，恐需鈞院依職權調閱相關資料再為衡酌之，故建請鈞院宜再衡酌相關資料後，自為斟酌本案是否有改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人之必要性。」，有訪視報告在卷可參。
　㈢關係人乙○○所稱隱性財產、尚不明確之積極財產、消極財產依目前狀況既未能確立，仍可會同陳報受監護宣告人其餘財產，此非拒絕之正當理由；所稱車輛一部，業據乙○○對受監護宣告人甲○○提告請求車輛所有權移轉登記等訴訟(112年度中簡字004042號)，除此乙○○另認甲○○尚有積欠乙○○代為支出之上開醫療及看護費用，足認乙○○與受監護宣告人甲○○存有利益相反之情形，從而綜合聲請人及關係人乙○○、丙○○之陳述暨卷內證據資料，參以乙○○以上開情詞明確拒絕會同開具財產清冊等情，由其擔任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顯不符受監護人之最佳利益，應認有改定之必要，聲請人請求本院改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即屬有據。
　㈣本院審酌本件監護人請求改由丙○○擔任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而丙○○亦願意擔任，有其家事陳述狀及社工訪視報告在卷為憑，認由其擔任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應可善盡保護受監護宣告人甲○○權益，爰依前揭規定，改定丙○○為甲○○之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3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顏銀秋 
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3 　　日
                              書記官  陳彥蓉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監宣字第1002號

聲  請  人  丁○○    

關  係  人  乙○○          

  上列聲請人聲請改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事件，本院裁定如

下：

    主    文

改定丙○○（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為受監護宣告之人

甲○○（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之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

人。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受監護宣告之人甲○○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關係人乙○○明確拒絕配合會同開具財產清冊

    ，已明顯損及甲○○之最佳利益。聲請人擔任相對人之監護人

    後，即調閱相對人相關金融機構帳戶，卻發現有諸多不明款

    項遭領取之情形，為能維護相對人之利益，聲請人向臺灣臺

    中地方檢察署提出告訴，請求調查該款項是否涉嫌相關犯罪

    行為，經臺中地檢署調查後，提領之人為關係人乙○○，此部

    分乙○○亦不否認，雖臺中地檢署尚未確認是否有犯罪情事，

    但若仍由其擔任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亦恐有利益衝突問題

    。又經聲請人查調相對人之金融帳戶後，相對人之帳戶已無

    存款足以支付相對人每月之照護費用，且目前相關費用都是

    由聲請人以自己之費用加以墊付，為能更妥善安排相對人之

    財產並作為相對人之照顧費用，自當有儘速開立財產清冊之

    必要，然關係人乙○○卻以各式理由推託、遲延，其行為實屬

    不當。本件基於考量為相對人即受監護人之利益，懇請鈞院

    准許改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改定關係人丙○○(甲○○之

    姊)為受監護宣告人甲○○之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二、關係人乙○○則以：甲○○尚有未浮現的積極財產及消極財產未

    列入清冊，債權債務尚無法確立，乙○○無法開立清冊：祭祀

    公業林欽，祀地買賣無效案件，目前最高法院審理中，甲○○

    為派下員，有其應享之祀地財產份額，另一案件祭祀公業林

    欽之管理人林煌城之管理權有無之爭訟，最高法院已發回更

    二審，並繫屬於臺中高分院。因此，甲○○尚有祀地的財產份

    額，即應負擔訴訟等費用（含歷審律師費）的債務義務，債

    權債務尚無法確立。登記在甲○○的名下之汽車，係借名登記

    ，實質上為乙○○所有，監護人均堅稱甲○○所有，產權不清，

    乙○○無法開立清冊：受監護人甲○○名下汽車（車號：000-00

    00），係2005年出廠，是乙○○0000年0月出資購買，用來載

    運甲○○車禍復健就醫治療及母親周一、三、五洗腎就醫等日

    常生活之交通工具，車子目前由本人使用中，本人已數次發

    函並附上購買契約書之證據，要求監護人配合辦理過戶到本

    人名下，以利辦理各項汽車保險，監護人均堅稱甲○○所有，

    產權不清，乙○○無法開立清冊。甲○○車禍住院及復健三、四

    年期間，均由乙○○一人照顧及支付醫藥費看護費，費用巨大

    尚未釐清，監護人丁○○隨即提告乙○○侵占甲○○低收身障補助

    金，現於臺中地檢署偵查中，乙○○尚不宜開立財產清冊。自

    甲○○於106年11月12日嚴重車禍顱內出血，分別送至國軍803

    醫院、長安醫院、澄清復健醫院、賢德醫院，草屯療養院醫

    療照顧，此三、四年期間，監護人丁○○及其家人未見探視甲

    ○○，亦未分擔支付任何醫療及看護費用，且拒絕給予母親魏

    月足生活費，全由乙○○一人照顧及支出各項費用。嚴格來說

    ，甲○○尚有積欠乙○○代為支出之上開費用，監護人丁○○卻倒

    果惟因，一取得監護人資格即提告乙○○偽造文書侵占甲○○的

    低收身障補助金（臺中地檢署112偵13525號偵查中），檢方

    正在釐清中，兩兄弟間財務尚未釐清，乙○○拒

　　尚難開立財產清冊等語。　　

三、按有事實足認監護人不符受監護人之最佳利益，或有顯不適

    任之情事者，法院得依第1106條第1項聲請權人之聲請，改

    定適當之監護人，不受第1094條第1項規定之限制；成年人

    之監護，除本節有規定者外，準用關於未成年人監護之規定

    ，民法第1106條之1第1項、第1113條分別定有明文。又監護

    開始時，監護人對於受監護人之財產，應依法會同法院指定

    之人，於二個月內開具財產清冊，並陳報法院，且監護人對

    於受監護人之財產，於財產清冊開具完成並陳報法院前，僅

    得為管理上必要之行為，同法第1099條第1項、第1099條之1

    分別有明文規定。民法關於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雖未如

    監護人般有上揭改定之規定，惟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之立

    法目的，在於輔助監護人執行職務並施以監督，會同開具財

    產清冊之人對於監護開始時之監護事務，具有監督職責，以

    確定受監護宣告人可供養護之財產範圍，並使其他利害關係

    人於監護開始後，得藉此監督監護人是否有濫用財產或其他

    侵害受監護宣告人之行為，以為改定監護人之聲請，或追究

    其失職之責，於監護事務上與監護人間僅是角色分配，兩者

    設置之目的，均為保障受監護宣告人之利益，是為免無法陳

    報受監護宣告之人之財產清冊而影響其安養與照顧之權益，

    並保護受監護宣告之人之利益，依相類似者，應做相同處理

    之法律原則，倘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未積極執行監督職

    務，或消極未會同開具財產清冊陳報法院，監護人亦將無法

    順利執行監護職務，對於受監護人之財產，亦僅能為管理上

    之必要行為，則受監護人之安養與照護，勢必因此而受影響

    ；是基於保障受監護宣告人之利益，於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

    人，有事實足認不符受監護人之最佳利益，或有顯不適任之

    情事或其他無法或不願執行職務者，應得類推適用民法第11

    06條之1第1項之規定，由有聲請權人聲請改定之或由法院另

    行指定之。

四、經查：

　㈠受監護宣告人甲○○現名下僅有土地一筆、車輛一部，此有其

    有稅務電子閘門所得財產明細表在卷為憑，聲請人即監護人

    前已聲請許可處分受監護人不動產以照養甲○○之生活，足認

    開立財產清冊確有必要，於開立財產清冊前監護人僅得為管

    理行為，關係人乙○○拒絕會同開立財產清冊，難謂對受監護

    宣告人甲○○之照養無何影響。

　㈡再經本院函請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龍眼林社會福利慈善事業

    基金會對聲請人、受監護宣告人甲○○、關係人乙○○、丙○○進

    行訪視調查，結果略以：「就本會訪視了解，監護人丁○○於

    訪視中陳述諸多會同人乙○○過往不利情事，且稱現階段會同

    人乙○○亦不願意簽署財產清冊，導致影響受宣告人變賣土地

    以負擔其養護費用等事宜，對此會同人乙○○主張係因目前受

    宣告人汽車所有權尚未明確，且未來受宣告人也有祭祀公業

    之財產部分尚未顯現，加上其土地也需傳承，所以才未簽署

    財產清冊。土地傳承之適法性本會已於前點論述之，故為受

    宣告人之需求，此點恐非屬拒絕簽署財產清冊之正當理由；

    惟另外針對受宣告人汽車所有權案件及祭祀公業之隱性財產

    ，是否宜一併計入財產清冊所應確認之項目，恐需鈞院依職

    權調閱相關資料再為衡酌之，故建請鈞院宜再衡酌相關資料

    後，自為斟酌本案是否有改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人之必要性

    。」，有訪視報告在卷可參。

　㈢關係人乙○○所稱隱性財產、尚不明確之積極財產、消極財產

    依目前狀況既未能確立，仍可會同陳報受監護宣告人其餘財

    產，此非拒絕之正當理由；所稱車輛一部，業據乙○○對受監

    護宣告人甲○○提告請求車輛所有權移轉登記等訴訟(112年度

    中簡字004042號)，除此乙○○另認甲○○尚有積欠乙○○代為支

    出之上開醫療及看護費用，足認乙○○與受監護宣告人甲○○存

    有利益相反之情形，從而綜合聲請人及關係人乙○○、丙○○之

    陳述暨卷內證據資料，參以乙○○以上開情詞明確拒絕會同開

    具財產清冊等情，由其擔任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顯不符受

    監護人之最佳利益，應認有改定之必要，聲請人請求本院改

    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即屬有據。

　㈣本院審酌本件監護人請求改由丙○○擔任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

    人，而丙○○亦願意擔任，有其家事陳述狀及社工訪視報告在

    卷為憑，認由其擔任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應可善盡保護

    受監護宣告人甲○○權益，爰依前揭規定，改定丙○○為甲○○之

    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3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顏銀秋 

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3 　　日

                              書記官  陳彥蓉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監宣字第1002號

聲  請  人  丁○○    

關  係  人  乙○○          

  上列聲請人聲請改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改定丙○○（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為受監護宣告之人甲○○（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之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受監護宣告之人甲○○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關係人乙○○明確拒絕配合會同開具財產清冊，已明顯損及甲○○之最佳利益。聲請人擔任相對人之監護人後，即調閱相對人相關金融機構帳戶，卻發現有諸多不明款項遭領取之情形，為能維護相對人之利益，聲請人向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提出告訴，請求調查該款項是否涉嫌相關犯罪行為，經臺中地檢署調查後，提領之人為關係人乙○○，此部分乙○○亦不否認，雖臺中地檢署尚未確認是否有犯罪情事，但若仍由其擔任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亦恐有利益衝突問題。又經聲請人查調相對人之金融帳戶後，相對人之帳戶已無存款足以支付相對人每月之照護費用，且目前相關費用都是由聲請人以自己之費用加以墊付，為能更妥善安排相對人之財產並作為相對人之照顧費用，自當有儘速開立財產清冊之必要，然關係人乙○○卻以各式理由推託、遲延，其行為實屬不當。本件基於考量為相對人即受監護人之利益，懇請鈞院准許改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改定關係人丙○○(甲○○之姊)為受監護宣告人甲○○之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二、關係人乙○○則以：甲○○尚有未浮現的積極財產及消極財產未列入清冊，債權債務尚無法確立，乙○○無法開立清冊：祭祀公業林欽，祀地買賣無效案件，目前最高法院審理中，甲○○為派下員，有其應享之祀地財產份額，另一案件祭祀公業林欽之管理人林煌城之管理權有無之爭訟，最高法院已發回更二審，並繫屬於臺中高分院。因此，甲○○尚有祀地的財產份額，即應負擔訴訟等費用（含歷審律師費）的債務義務，債權債務尚無法確立。登記在甲○○的名下之汽車，係借名登記，實質上為乙○○所有，監護人均堅稱甲○○所有，產權不清，乙○○無法開立清冊：受監護人甲○○名下汽車（車號：000-0000），係2005年出廠，是乙○○0000年0月出資購買，用來載運甲○○車禍復健就醫治療及母親周一、三、五洗腎就醫等日常生活之交通工具，車子目前由本人使用中，本人已數次發函並附上購買契約書之證據，要求監護人配合辦理過戶到本人名下，以利辦理各項汽車保險，監護人均堅稱甲○○所有，產權不清，乙○○無法開立清冊。甲○○車禍住院及復健三、四年期間，均由乙○○一人照顧及支付醫藥費看護費，費用巨大尚未釐清，監護人丁○○隨即提告乙○○侵占甲○○低收身障補助金，現於臺中地檢署偵查中，乙○○尚不宜開立財產清冊。自甲○○於106年11月12日嚴重車禍顱內出血，分別送至國軍803醫院、長安醫院、澄清復健醫院、賢德醫院，草屯療養院醫療照顧，此三、四年期間，監護人丁○○及其家人未見探視甲○○，亦未分擔支付任何醫療及看護費用，且拒絕給予母親魏月足生活費，全由乙○○一人照顧及支出各項費用。嚴格來說，甲○○尚有積欠乙○○代為支出之上開費用，監護人丁○○卻倒果惟因，一取得監護人資格即提告乙○○偽造文書侵占甲○○的低收身障補助金（臺中地檢署112偵13525號偵查中），檢方正在釐清中，兩兄弟間財務尚未釐清，乙○○拒

　　尚難開立財產清冊等語。　　

三、按有事實足認監護人不符受監護人之最佳利益，或有顯不適任之情事者，法院得依第1106條第1項聲請權人之聲請，改定適當之監護人，不受第1094條第1項規定之限制；成年人之監護，除本節有規定者外，準用關於未成年人監護之規定，民法第1106條之1第1項、第1113條分別定有明文。又監護開始時，監護人對於受監護人之財產，應依法會同法院指定之人，於二個月內開具財產清冊，並陳報法院，且監護人對於受監護人之財產，於財產清冊開具完成並陳報法院前，僅得為管理上必要之行為，同法第1099條第1項、第1099條之1分別有明文規定。民法關於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雖未如監護人般有上揭改定之規定，惟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之立法目的，在於輔助監護人執行職務並施以監督，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對於監護開始時之監護事務，具有監督職責，以確定受監護宣告人可供養護之財產範圍，並使其他利害關係人於監護開始後，得藉此監督監護人是否有濫用財產或其他侵害受監護宣告人之行為，以為改定監護人之聲請，或追究其失職之責，於監護事務上與監護人間僅是角色分配，兩者設置之目的，均為保障受監護宣告人之利益，是為免無法陳報受監護宣告之人之財產清冊而影響其安養與照顧之權益，並保護受監護宣告之人之利益，依相類似者，應做相同處理之法律原則，倘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未積極執行監督職務，或消極未會同開具財產清冊陳報法院，監護人亦將無法順利執行監護職務，對於受監護人之財產，亦僅能為管理上之必要行為，則受監護人之安養與照護，勢必因此而受影響；是基於保障受監護宣告人之利益，於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有事實足認不符受監護人之最佳利益，或有顯不適任之情事或其他無法或不願執行職務者，應得類推適用民法第1106條之1第1項之規定，由有聲請權人聲請改定之或由法院另行指定之。

四、經查：

　㈠受監護宣告人甲○○現名下僅有土地一筆、車輛一部，此有其有稅務電子閘門所得財產明細表在卷為憑，聲請人即監護人前已聲請許可處分受監護人不動產以照養甲○○之生活，足認開立財產清冊確有必要，於開立財產清冊前監護人僅得為管理行為，關係人乙○○拒絕會同開立財產清冊，難謂對受監護宣告人甲○○之照養無何影響。

　㈡再經本院函請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龍眼林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對聲請人、受監護宣告人甲○○、關係人乙○○、丙○○進行訪視調查，結果略以：「就本會訪視了解，監護人丁○○於訪視中陳述諸多會同人乙○○過往不利情事，且稱現階段會同人乙○○亦不願意簽署財產清冊，導致影響受宣告人變賣土地以負擔其養護費用等事宜，對此會同人乙○○主張係因目前受宣告人汽車所有權尚未明確，且未來受宣告人也有祭祀公業之財產部分尚未顯現，加上其土地也需傳承，所以才未簽署財產清冊。土地傳承之適法性本會已於前點論述之，故為受宣告人之需求，此點恐非屬拒絕簽署財產清冊之正當理由；惟另外針對受宣告人汽車所有權案件及祭祀公業之隱性財產，是否宜一併計入財產清冊所應確認之項目，恐需鈞院依職權調閱相關資料再為衡酌之，故建請鈞院宜再衡酌相關資料後，自為斟酌本案是否有改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人之必要性。」，有訪視報告在卷可參。

　㈢關係人乙○○所稱隱性財產、尚不明確之積極財產、消極財產依目前狀況既未能確立，仍可會同陳報受監護宣告人其餘財產，此非拒絕之正當理由；所稱車輛一部，業據乙○○對受監護宣告人甲○○提告請求車輛所有權移轉登記等訴訟(112年度中簡字004042號)，除此乙○○另認甲○○尚有積欠乙○○代為支出之上開醫療及看護費用，足認乙○○與受監護宣告人甲○○存有利益相反之情形，從而綜合聲請人及關係人乙○○、丙○○之陳述暨卷內證據資料，參以乙○○以上開情詞明確拒絕會同開具財產清冊等情，由其擔任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顯不符受監護人之最佳利益，應認有改定之必要，聲請人請求本院改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即屬有據。

　㈣本院審酌本件監護人請求改由丙○○擔任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而丙○○亦願意擔任，有其家事陳述狀及社工訪視報告在卷為憑，認由其擔任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應可善盡保護受監護宣告人甲○○權益，爰依前揭規定，改定丙○○為甲○○之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3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顏銀秋 

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3 　　日

                              書記官  陳彥蓉                                                       









